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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内容 旧企业会计制度对补充养老保险的核算非常简单

，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核算。而新企业年金会

计准则将企业年金基金定义为：根据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

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

金。本文结合案例说明年金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如何

进行会计核算。 新的企业年金会计准则规定了企业年金作为

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必须确认和计量的内容，企业年金基金

向外提供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变动表和附注

。企业年金的特点：1.是一项企业福利制度，不是社会保险

，也不是商业保险；2.是一种激励性和补偿性制度安排；3.是

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4.企业和职工承担企业年金计划

产生的有关风险。企业年金基金的特点：1.是一种信托财产

；2.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存入年金专户

；3.年金基金财产独立于相关各方当事人；4.年金基金按国家

规定范围投资运营；5.各方当事人依法终止清算的，年金基

金不属于清算财产。 企业年金基金会计的主要内容包括： 1.

企业年金基金是独立的会计主体。企业年金基金作为一种信

托财产，必须存入企业年金专户，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

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和其他为企业年金基金提

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

财产，并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确认、计量和列报。 2.企

业年金基金会计要素包括：基金资产（货币资金、贷款和应



收款项类、交易性金融资产）、基金负债（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受益人待遇、应付受托人管理费、应付托管人管理费

、应付投资管理人管理费、应缴税金、卖出回购证券款、应

付利息、应付佣金、其他应付款）、基金收入（存款利息收

入、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处置收益

、风险准备金补亏）、基金费用（交易费用、受托人管理费

、托管人管理费和投资管理人管理费、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和净资产（企业年金基金）。 3.企业年金基金按期进行估值

，计算估值日投资运营收益、基金净值和净值增长率。 4.企

业年金基金会计的核算，由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均

应按各自职责设置账簿，进行会计核算。 5.企业按年金计划

的缴费，属于职工薪酬的范围，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

工薪酬》。 案例分析及会计处理 1.2005年12月31日，宏昌公

司委托投资管理人按年金计划向企业和员工收取年金缴费，

合计20万元。 借：银行存款 200000 贷：企业年金基金 200000

2.2006年3月1日，宏昌公司委托投资管理人用企业年金以交易

为目的购买华达公司股票1万股，每股价格10.6元（含已宣布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0.60元），同时支付相关税费1000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000 应收股利 6000 投资收益交易

费用 1000 贷：银行存款107000 3.5月23日，收到华达公司发放

的现金股利。 借：银行存款 6000 贷：应收股利 6000 4.6月30

日，华达公司股票价格涨到每股13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30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股票价值变动损

益 30000 5.8月15日，宏昌公司委托投资管理人以每股15元将

股票全部售出。 借：银行存款 150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30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 30000 投资收益股票差价收入 50000 6.2006年每月

缴存基金2万元，已到账22万元，截至12月31日尚有2万元未

到账。 借：银行存款 220000 应收年金交费 20000 贷：企业年

金基金 240000 7.年末，根据合同计提投资管理费6000元。 借

：投资管理人管理费6000 贷：应付投资管理人管理费 6000 8.

年末，决定向受益人支付年金待遇，总额8万元。 借：企业

年金基金80000 贷：应付受益人待遇80000 9.12月31日，将各项

收入、费用同时转入企业年金基金净资产账户。 借：投资收

益股票差价收 50000 贷：企业年金基金 43000 投资收益交易费

用 1000 投资管理人管理费6000 企业年金的财税处理《企业会

计准则第10号企业年金基金》应用指南规定，企业按年金计

划的缴费属于职工薪酬的范围，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

工薪酬》，“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不仅包括过去的应付

工资、应付福利费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工会经费、职工教育

经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企业年金的计提记入“

应付职工薪酬”下的“社会保险”明细科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

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准予扣除。 所以企业通

过建立年金制度，在企业所得税前计提的企业年金，通过工

资、薪金方式支出，可以税前扣除。即新准则与新税法处理

协调一致，不再有财税差异。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

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6〕10号）第一条规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超过规定的

比例和标准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

保险费，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

征个人所得税。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缴付的补充养老

保险即企业年金，都要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

征个人所得税。 新旧财务制度衔接对补充养老保险的特殊处

理 根据财政部下发的《关于企业新旧财务制度衔接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企〔2008〕34号），对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

用的列支，《企业财务通则》施行以前提取的应付福利费有

结余的，符合规定的企业缴费应当先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 

上述《通知》要求，以前提取的应付福利费有结余的，提取

的补充养老保险暂不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五

条规定，即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保险，在职工为企业提供

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受益对象，将应付的职工薪酬确认为

负债，全部计入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而是先将应付福利费

结余冲平，冲平后再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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